
臺北市政府 87.06.26. 府訴字第八七０四九四一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原處分機關內湖區衛生所於八十七年一月二日在本市○○路○○號○○樓查獲訴願人○

○分公司販售未標示尼古丁、焦油含量之「○○」菸品，有違菸害防制法之規定，爰以八十

七年二月二日北市衛七字第八七二０四０六五００號處分書處以新臺幣十萬元罰鍰，嗣再以

八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北市衛七字第八七二一二一六八００號函及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市

衛七字第八七二一九八二四００號函致訴願人，更正訴願人之負責人為○○（原載為○○○

）及繳款收據號碼，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誤對原處分機關八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北市

衛七字第八七二０三一五七００號處分書向本府提起訴願，八十七年六月三日補充訴願理由

，更正改對原處分不服，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案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距處分書發文日期雖已逾法定三十日之不變期間，惟原處分機

　　關並未查明上開處分書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法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菸害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菸品容器最大外表面積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示

　　健康警語。」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應以中文標示於菸

　　品容器上。」第二十一條規定：「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製造、輸入或販賣者限期收回改正；逾期不遵行

　　者，停止其製造或輸入六個月至一年；違規之菸品並沒入銷燬之。」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衛署保字第八六０七一八一一號函釋：「自民國

　　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凡於市面上販賣菸品場所發現未標示焦油、尼古丁含量之違規菸

　　品，均應依說明二之方式，嚴格加以取締處罰。......二、凡於市面上販賣菸品場所發

　　現未標示焦油、尼古丁含量之違規菸品，應同時處罰販賣業者及其製造或輸入業者。（

　　一）對於販賣違規菸品之業者，應依查獲之次數，按次計罰，換言之，即不問查獲違規

　　菸品之數量與品牌為何，均應即依違規情節，處該販賣業者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其立即收回改正，逾期不遵行者，即將各該違規菸品沒入銷燬。下次

　　再經查獲，再予相同處罰。�對於製造或輸入違規菸品之業者，應依查獲之品牌，作為

　　處罰之單位，換言之，查獲一種品牌違規，即應核予一次處罰。......」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公開記者會，宣佈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

　　，先針對○○、○○、○○、○○及○○等五家具中央倉儲連鎖便利商店取締，至於一

　　些較小零售店，比較不易取得印有尼古丁、焦油含量標示之貼紙，或是一些未具中央倉

　　儲之商店，三月一日開始才嚴格取締，本公司為連鎖小商店，菸品販賣只是其中一小項

　　商品，並無中央倉儲設備，均由廠商直接配送，請撤銷原處分。

四、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檢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獲訴願人之○○分公司販售未標示

　　尼古丁及焦油含量之「○○」菸品，此有原處分機關內湖區衛生所食品衛生調查紀錄影

　　本附卷可稽；且為訴願人所不否認，是以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處以罰鍰

　　新臺幣十萬元罰鍰之處分，尚非無據。

五、惟按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為前揭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所明定。是以本

　　件訴願人應否受罰，其關鍵在於訴願人是否為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範之標示義務

　　人，亦即該條項規範之標示義務人除製造商及輸入業者外，是否包含販賣業者之問題。

　　查販賣業者倘為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範對象，則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用語似

　　應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收回改正......」，而毋庸特別揭示「......並通知製造、輸入或販賣者限期

　　收回改正......」等語。故依同法第二十一條之文義解釋，似可得知販賣業者僅負收回

　　之義務（違反該收回義務者，法律效果亦僅主管機關得沒入違規菸品銷燬，並不涉及罰

　　鍰之問題），並非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範之標示義務人。又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就菸害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所為八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衛署保字第八六０五五二三五

　　號公告規定，菸品健康警語應直接印於菸品容器最大表面積。是以，同法第七條第一項

　　之規範對象為菸品製造商及輸入商，並不包含販賣業者。由此益證，類同同法第七條第

　　一項健康警語標示義務之同法第八條第一項尼古丁及焦油含量之標示義務人，似不應包

　　含販賣業者。再者，販賣業者是否知悉菸品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有無權利加以標示？

　　倘販賣業者無法知悉菸品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且無權利予以標示，主管機關所謂販賣業

　　者係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範之標示義務人，亦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六、復按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範之標示義務人，如上所論，倘不包含販賣業者，而主

　　管機關欲借處罰販賣業者以達要求菸品製造商、輸入商依法標示尼古丁、焦油含量之目

　　的，並非正辦，應修法明確規定販賣業者不得販售未經標示尼古丁、焦油含量之菸品，

　　始符前揭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從而，本件訴願人為系爭菸品之販賣業者，而非製造



　　商或輸入商，原處分機關以違反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相繩，處以罰鍰，衡諸上開論旨

　　，不無商榷之餘地。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七、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六　　月　　二十六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